更新日期  103.10.07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
身心障礙鑑定及身心障礙證明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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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單位








隨到隨辦





本市任一區公所社會課





1.受理申請





指定醫療機構身心障礙鑑定











2.進行鑑定





形而定


醫院作業情


成鑑定及各


依申請人完





3.資料建檔





須補件





照護科


衛生局長期





4.資料審核





10日





5.補正





符合





不符合





6.審查確認





7.函復核定結果





障礙福利科


社會局身心





34


日


日





符合





8.印製證明





所社會課在地區公各戶籍所








9.通知領證





9
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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